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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贵州省招标投标领域省级行政监督责任清单

	序号
	监督领域
	监督范围
	行政监督
部门
	备注

	1
	政府采购
	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
	财政部门
	

	2
	工业信息化领域
	机械工程、冶金工程、化学工程、食品医药工程、生物工程、轻工业工程、电子工程、建材工业工程、工业节能工程、其他工业工程的技术改造工程（不含新建〈改、扩〉项目）及配套机电设备采购。
	工业和
信息化部门
	

	3
	房屋建筑工程和
市政公用工程
	1.房屋建筑工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及室内外装修工程；
2.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城市道路、公共交通、供水、排水、燃气、热力、园林、环卫、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防涝、地下公共设施及附属设施的土建、管道、设备安装工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3
	房屋建筑工程和
市政公用工程
	3.加油加气加氢站建设：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汽车加油站、加气站、加油加气合建站、加油加氢合建站、加气加氢合建站、加油加气加氢合建站。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其中，对加油加气加氢站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由颁发施工许可证的部门进行监督。

	4
	交通运输
工程
	1.公路工程：高速公路、普通国道、普通省道、农村公路的路基、路面、桥梁、隧道等公路构造物及交安、机电、房建、绿化等附属工程；
2.水运工程：港口工程、航道整治、航道疏浚、航运枢纽、过船建筑物、修造船水工建筑物等及其附属建筑物和设施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拆除、修缮等工程；
3.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地方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新建、改建和扩建。
	交通运输
部门
	

	5
	水利工程
	水库工程（蓄水枢纽工程）、防洪工程、治涝工程、灌溉工程、农村供水工程、拦河水闸工程、引水枢纽工程、泵站工程（提水枢纽工程）、堤防工程、河湖整治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水利工程除险加固及维修养护工程。
	水利（务）
部门
	

	6
	能源
	煤炭（含煤层气、煤制燃料和燃料乙醇）、电力（含火电、水电、气电、核电）、石油、天然气、新能源（含风能、光能、生物质能）和可再生能源等能源基础设施。
	能源部门
	

	7
	农业农村
工程
	农业建设工程、农村建设工程等。
	农业农村
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下属事业单位作为项目法人的项目，由省农业农村厅实施监督。各市（州）、县（市、区、特区）农业农村局下属事业单位作为项目法人的项目，由各市（州）、县（市、区、特区）农业农村局实施监督。

	8
	机电产品
国际招标
	进口机电设备采购项目。
	商务部门
	

	9
	自然资源
工程
	土地整治、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矿产资源开采、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等。
	自然资源
部门
	

	10
	污染防治工程
	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类工程建设项目。
	生态环境
部门
	

	11
	林业工程
	1.“双重”“三北”等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含湿地保护修复项目）；
2.重点生态资源保护项目（森林草原防灭火项目，国家级林草种质资源保存库项目，乡土树种保供繁育基地、采种良种基地、草种基地项目，管护用房建设项目等）；
3.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地建设项目（重要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和科研监测设施建设项目、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设施装备建设项目等）；
4.野生动植物保护监测能力提升项目和林业草原有害生物防治项目等；
5.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
	林业部门
	

	12
	广播电视
工程
	广播电视制播工程，电影制作与影院工程，广播电视发射工程，广播电视传输工程，监测监管、融媒体、应急广播等技术系统、基础设施、配套工程等。
	广播电视
部门
	

	13
	国有企业
招标采购
	招标采购货物和服务。
	由采购主体按照企业采购内部监督管理制度进行监督管理。
	国有企业对依法必须招标工程项目开展招标投标活动的，根据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相关规定，按照招标项目行业归口管理的原则，由各级工业信息化、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务）、农业农村、商务、能源、广播电视、林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履行监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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